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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　所有學員在上課時，應保持良好品格及學習精神、尊敬師長、遵守秩序、保持安靜、愛護公物。


2.　上課堂數：


 所有列出之課程月費為每月上課四堂(每週一堂)計，若該月有五週，學員須

 多付一堂學費以作第五課用。公眾假期休息，不用上課；但需因應學員進度，


 如有需要，安排補課。


3.　繳交學費：      


 -　下月之學費必須於每月之最後一課繳交。


 -　逾期(超過一個月)繳交學費者，須另繳逾期附加費每月港幣$100。


 -　經常拖欠學費者，校方有權取消其學籍。


4.　請假規則：


 


 I am Music 親子音樂班：


 　　﹣　十二堂或八堂課程的學員，凡請假必須預先(最少一天)通知校方，


 　　　　最多一次，該堂將安排另一時間的課堂補課。



 個別鋼琴學生：


 　　﹣　凡請假必須預先(最少三天)通知校方以作記錄。不足三天則校方有權不安排補堂。


 　　﹣　即日請假(包括病假)或無故缺席，恕不作補，並須照繳交學費。


 　　﹣　非即日請病假，需提供醫生紙以安排補堂。


 　　﹣　學員若預先請假，可由校方儘量安排補課時間，但限於兩個月不多於一次。


 　　﹣　因特別事故停學(最多一個月)而欲留位之學員，必須通知校方並於十日內預


 　　　　繳一個月之學費，否則校方有權取消其學籍。


5.　學員退學，必須於一個月前通知校方。


6.　凡因導師請假而停課，由校方安排補課時間。


7.　校方保留指派導師及安排上課時間之權利。


8.　特別天氣安排，為安全起見：


 


 I am Music 親子音樂班：


 　　﹣　八號風球或以上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下停課，恕不作補。


 　　﹣　如以上訊號於當日中午十二時正前除下，學校將於訊號除下時間的兩小起照常上課。

           
 


 個別鋼琴學生：


 　　﹣　八號風球或以上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下停課，請與個別老師安排補課宜。


 　　﹣　如以上訊號於當日中午十二時正前除下，學校將於訊號除下時間的兩小時起照常上課。



